委託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臨床試驗協議書

立協議書人            　　　　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（以下簡稱乙方），緣甲方委託乙方從事

之臨床試驗，雙方特立本協議書，其條件如下：
一、甲方為所提供之                    藥品（醫材），願意負責臨床試驗之安全，如乙方依照所訂計劃，臨床治療使用該藥品（醫材）而引起該參加臨床試驗之人死亡、傷害或副作用，甲方應負全責，並確認該參加臨床試驗之人（包括其繼承人及法定請求權人）對甲方有直接請求權，與乙方無涉。

二、若乙方因前述事項被追訴而生之損害賠償，其賠償額及因訴訟所負擔之費用（包括律師費），全由甲方負擔。

三、其餘未訂事項，依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，因本協議引起之爭議，雙方願由台灣嘉義地方法院，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
四、本協議書雙方各持乙份。

甲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乙方：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
（製造廠獲授權代理商）

法定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定代理人：

中　　　　華　　　　民　　　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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